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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单位会员入会申请审批表

	单位名称
	
	单位性质
	

	营业执照号
	
	职工人数
	

	主营范围
	

	单位网址
	

	法人代表
	
	联系电话
	
	身份证号
	

	联系人
	
	联系电话
	
	邮 箱
	

	单位通讯地址
	

	拟申请类别
	 □理事单位会员            □常务理事单位会员          □副会长单位会员   

	单位简介

	　

	单位技术力量及产品简介

	　

	

	

	

	单位所获荣誉

	

	

	

	

	

	申明：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1.本单位志愿加入成都市营养学会；

	2.本单位拥护成都市营养学会章程，遵守章程规定义务；

	3.本单位提供信息真实有效。

	申请单位法定代表人签字
	成都市营养学会审核意见

	
	

	
	

	                 单位盖章
	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盖章
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



成都市营养学会单位会员管理办法
第一章  入会须知
第一条  入会条件
1、遵守本学会的章程；
2、执行本学会的决议和决定；
3、在本学会的业务领域内具有一定的影响；
4、从事营养研究的科研、教学、生产、销售、服务等，具有一定数量营养工作人员，自愿参加本学会有关活动，能支持学会工作的企事业单位；或与营养相关工作的社会团体。
第二条  入会程序
1、申请的企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如实填写《入会申请审批表》，一式两份，加盖单位公章；
2、准备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、企业所获荣誉证书复印件、法人身份证复印件，一式一份，并加盖单位公章；
3、将上述纸质材料寄送至成都市营养学会秘书处（收件地址：成都市青羊区十二桥路37号华神大厦A座6楼成都市营养学会，收件人：王老师，邮编：610000，咨询电话：18181970812、028-87737637），将上述材料的扫描件发送至学会官方邮箱3178389365@qq.com ；
4、秘书处提交资料至学会理事会讨论，理事会根据申请单位的机构介绍、背景、经营/研究范围、专家级别及数量等综合条件进行审核；
5、审核通过后，批准成为单位会员；
6、申请单位交纳会费后，学会授予单位会员相应称号及牌匾。
第三条  退会管理
1、单位会员入会后一年内不参加本学会任何公益活动，或逾期三个月未交纳会费的，经提醒仍未履行职责者，视为自动退会，学会将收回已颁发的称号及牌匾；再次申请入会需要重新审批。
2、单位会员如严重违反国家法律、法规及相关政策、违背本学会章程及本条例，或出现重大产品质量问题影响社会责任形象的，经成都市营养学会理事会讨论并通过，可取消其资格。

第二章  会员的权益与义务
第四条  会员的权益
1、理事单位会员
1.1 理事单位会员可参加理事会议，对本学会工作的参与权、建议权和评议权；
1.2 通过本学会官网和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共享最新政策动态、行业重要信息、学会工作动态等内容；
1.3 免费获取学会本年度活动计划表，优先获得本学会下一年度活动计划信息；
1.4 可参加学会年度重大活动，并享有免费参与名额（2人/每年）
1.5 每年本学会免费提供一次企业员工内训（地址是学会的会议室，内容是营养健康相关知识，课程时长90分钟以内）；
1.6 根据企业发展需要，可优惠获得本学会有偿服务和支持，如技术咨询、科研成果转让、协助举办培训及组织相关学术会议等；
1.7 可优惠参加学会组织的各种研讨会、展览会、行业大会等学术活动；
1.8 可优惠参加学会组织的行业座谈会、调研、沙龙等为单位会员搭建的行业交流平台；
1.9 可优惠参加学会组织的国内企业参观考察或国际交流，包括：项目洽谈，拓展市场，专业培训，专家参访等；
1.10 学会可提供企业职工项目制培训合作，高技能人才培训合作，政府补贴类合作；
1.11 可优惠获得学会业务范围内的其它有偿服务项目；
1.12 入会自愿，退会自由。

2、常务理事单位会员
2.1 常务理事单位会员享有理事单位会员全部权益和荣誉；
2.2 可推荐一位企业主要负责人作为荣誉会员，享有重大工作的建言权；
2.3 学会每年作为指导单位协助常务理事单位会员举办一次行业座谈会，搭建行业交流平台；
2.4 每年学会领导或理事可参与常务理事单位会员举办的重大活动一次；
2.5 可优先参加学会年度重大活动，并享有免费参与名额（4人/每年）；
2.6 可优先参与学会相关主管部门、政府单位开展的评比和先进表彰活动；
2.7 根据企业发展需求，可优先、优惠享有学会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参与权；
2.8 享有本学会举办活动的优先合作权，包括但不限于全民营养周、全民营养·健康讲师大赛、国际食育峰会、成都市学生营养膳食技能大赛等活动； 
2.9 可优先参与学会政府职能转移工作，结合企业综合实力，可由学会推荐其承担政府相关项目；
2.10 可根据企业发展需求优先获得学会推荐人才的就业支持;
2.11 需要学会参与的活动项目，地址原则上限于成都市范围内。
第五条  会员的职责和义务
1、承认并遵守本学会章程；
2、维护本学会合法权益；
3、执行本学会的决议、决定，完成本学会交办的工作；
4、积极组织、支持和参加本学会组织的各项公益科普活动；
5、严格执行国家有关法律、法规，推进营养相关优质产品研究、开发、生产和服务，树立良好的企业品牌形象；
6、按规定交纳会费；
7、通过正规渠道向本学会反映情况，交流信息，提供有关资料；
9、为发展本学会事业自愿捐赠，或协助学会依法募集资金；
10、理事会员、常务理事单位会员仅表示该单位是本学会的会员，并不代表双方有任何合作关系，特别是产品方面（如有合作当以双方另行签订合作协议为准）。

第3章  会费的交纳和使用

第六条  会费用途
1、本学会日常办公的合理支出；
2、登记核定或者章程规定的公益性或者非营利性事业；
3、会员的各项业务培训，经验交流等活动。
第七条  会费标准          
理事单位会员：5000元/年 
常务理事单位会员：10000元/年 
副会长单位会员：30000元/年
注：按年度交纳，即每年1月31日前一次性付清；如果未及时交纳会费，经电话或书面告知三个月内仍不履行职责的视为自动退出。
第八条  缴费帐户信息
[bookmark: _GoBack]开户银行：中国银行成都草市街支行
开 户 名：成都市营养学会
银行帐号：115841517217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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